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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

犯罪要件工作组

1999 年 2 月 16 日芋: 26 日

1999 年 7 月 26 日至 8 Ji 13 l:3 

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

纽约‘

哥斯达黎加、匈牙利和瑞士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八条第二款
第 5 项第(1)、 (2) 、 (3) 、 (4) 、 (9)和(10)目的提案l

评论·假定第八条第二款第 2 平IJ第 5 项中措词相同的罪行要件，细节上作必要的修政

后，应也是相同的 G 因此本提案是基于各代表团在预备委员会前几次会以上就罗马

规约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有关战争罪内容经过互让所议定的措词。

第八条第二款第当项(1)目攻击平民的战争罪

该行为系在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巾发生并与此种冲突有关 v

2 犯罪者攻击平民人n 本身或未自[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个别平民。

3 犯罪者战fZ;将平民人门本身或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个另u居民作为攻击的目

标。

第八条第二款第 5 项(2) 目:攻击使用《日内瓦公约》所订特殊标志的物体和人员的

战争罪

1. 该行为系在非|到际性的武装冲突中发生并与íJlt种冲突有关、

2. 被告攻击战照国际法使用某种特殊标志或其他识别方洁表明根据《日内瓦公
约》受到保护的→个或多个人员、建筑物、医疗单位或运输王具或其他物体。

l 鉴于在预备委员会第'届会议 i 的讨论情况和将以总括款草案作为第八条的引言，因此未重
复"非法性"的安件。同样，故意为之属不言而喻、因此也未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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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囚 犯罪者故意将此类人员、建筑物、单位或运输工具或使用此类识别标志的其他

物体作为攻击目标。

第八条第二款第型项(3)目攻击执行人道主义援助或维持和平行动所涉人员或物体

的战争罪

1. ì支行为系在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中发生并与此种冲突有关U

2. 犯罪者攻击依照《联合国宪章》执行的人道主义援助或维持和平行动的所涉人

员、设施、物资、单位或车辆。

3 这些人员、设施、物资、单位或车辆有权得到武装冲突国际法给予平民或民用

物体的保护，且犯罪者明知确定此种保护的事实情况。

4 犯罪者故意将这些、人员设施、物资、单位或车辆作为攻击目标军

第八条第二款第 51页(-l)目攻击破保护物体的战争罪

1. ì亥行为系在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中发生井与此种冲突有关g

2 犯罪者攻击-座或数座专用于宗教、教育、艺术、科学或慈善事业的建筑物，

历史纪念物、医院或非军事目标的伤病人员收容所。

3 犯罪者故意将'应或数座此类建筑物、纪念物、医院或此性质之场所作为攻击

目标巳

第八条第二款第 5 项(9)目以背信弃义的方式杀、伤的战争罪

1.支行为系在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中发生并与此种冲突有关。

2 犯罪者诱使一名或数名属敌对方的战斗员相信他或她有资格或有必要能根据适

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怯给予保护，并故意背叛这种信任。

3 犯罪者杀、伤该名或数名人员。中

4. 在杀、伤时，犯罪者利用他或他所诱使得到的信任。

第八条第二款第 5 项(1 0)目.决不纳降的战争罪

i亥行为系在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中发't并与此种冲突有关G

2 犯罪者宣告或命令-律杀死。

3 犯罪者能有效地指挥或控制向其发出该雪告政命令的下级部队。

4. 发出此种宣告或命令以威胁敌对方或以 a律杀死的原则进行敌对活动。

"杀"字可与"造成死 l、 _n -i司互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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